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張聯雄系友獎學金申請要點

102.09.17.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 通過
一、本獎學金係本系張聯雄系友為資助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重大變故之同學而設立。

二、申請資格：

(一)本系大學部學生。

(二)限家境清寒或家境突遭重大變故,急需急難救助者。

(三)經導師或系主任推薦。

    (四)申請家境清寒獎學金同學上學期學業平均大學部60分以上，操行80分以上，體育、軍訓及格(申請急難救助者不在此限)。

三、應繳證件：

（一）機械系助學金申請表。

（二）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三) 前學年度成績單1份。

(四) 已領有校內外其他獎學金同學請附上領獎通知或公告。

四、獎學金之申請，於每學期開課日起兩週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申請急難救助者不在此限。

五、凡因修教育學程、輔系、雙主修或其他原因而延畢者，一律不得申請。
六、獎學金申請書上列有家長者，如發現所填不實時，家長負責歸還。
七、獎學金申請核准後，即公布得獎名單，其因故在應領獎學金之學期休學或退學者，該學期之獎學金即行取消並追回。
八、有關獎學金名額及金額由本系學生獎學金委員會會議討論決定。
九、本要點之文字如有疑義，以本系學生獎學金委員會之解釋為準。

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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